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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证券代码：600328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盐化工      公告编号：（临）2024－029 

 

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自愿披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●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本次签订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为双方后续在氢能源储存与

钠产品应用合作的框架协议。具体合作一事一议，合作项目另行签订合同，

以具体项目合同约定内容为准，具体实施内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 

●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，不涉及具

体金额，对公司 2024 年度及未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

情况而定，预计不会对公司当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●其他风险提示内容：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，按照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信息披露事务管理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制度

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策、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协议签订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合作背景与目的 

公司拥有全球最大的金属钠生产装置，同时拥有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

两条 5 万吨/年氯酸钠生产线，每年可副产 6,000 多万方氢气，具有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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氢能源的产业基础。西安一九零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从事

高密度储氢、宽工况非催化释氢、高空气安全新型储氢材料研发生产的公

司，依托西安交通大学成永红、张锦英团队多学科协同的研究成果，拥有

氢能源储存等多项核心技术。公司依托内蒙古自治区钠盐化工企业重点实

验室，拟与西安一九零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氢能源储存及钠产品应用

方面开展合作。 

（二）合作领域 

氢能源储存与钠产品应用 

（三）对方基本情况 

1.公司名称：西安一九零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2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1100MAB2T0PW8F 

3.成立时间：2021年 9 月 27 日 

4.注册地：陕西省西咸新区 

5.法定代表人：成永红 

6.注册资本：327.9062 万人民币 

7.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

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兴

能源技术研发；工程技术服务（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机

械零件、零部件销售；合成材料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研发(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8.与公司之间的关系：西安一九零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

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四）协议签订概况 

近日，公司与西安一九零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《战略合作协

议》，双方建立长期、密切、融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充分发挥各自资

源优势，在氢能源储存及钠产品应用等方面开展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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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签订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为意向性约定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

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信息披

露事务管理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

和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策、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内容：双方建立长期、密切、融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

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，在氢能源产业领域开展合作，各取所需，共创共

赢。具体合作一事一议，合作项目另行签订合同，以具体项目合同约定内

容为准。 

（二）合作机制：双方将建立协调沟通合作机制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探讨在内蒙古阿拉善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项目合作公司，围绕本协

议约定合作方式具体协商并落实。 

2.探讨成立沟通与协调工作小组，开展资讯互联或共同考察，了解各

方动态发展，寻求深耕合作机会。 

3.本项目正式立项后，在行业内产品质量稳定性、安全性等同等条件

下，西安一九零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优先使用公司的金属钠、氢气作为

生产原料。 

4.就其它本协议未列事项探讨新的合作机制，具体依据项目后续协

商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不涉及具体金额，对公司 2024 年度

及未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，预计不会对公司

当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签订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为双方后续在氢能源储存与钠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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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合作的框架协议。具体合作一事一议，合作项目另行签订合同，以具

体项目合同约定内容为准，具体实施内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 

2、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不涉及具体金额，对公司 2024 年

度及未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，预计不会对公

司当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

3、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信息披露事务管

理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

履行相应的决策、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月 20 日 


